西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待遇

所有受聘至我校工作的毕业生除按甘肃省及学校有关规定享受工资及校内津贴外，其他待遇如下：

（一）引进的学科建设急需高层次人才待遇按《西北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执行，还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商谈。

（二）教育学、汉语言文字学等师资急缺专业博士毕业研究生待遇：
1、安家费、科研资助金：给予安家补助10万元，科研资助金5万元。
2、住房：
（1）购买商品房，依据购房合同、房地产交易部门出具的交易批复等证明，增加安家费5万元，按房改政策享受住房补贴，学校不再提供周转用房。

（2）租住校内周转房者，5年内免收房租。在购买商品房时，依据购房合同、房地产交易部门出具的交易批复等证明，增加购房补贴5万元，同时交回所租住的校内周转房。 

3、配偶安置：

（1）配偶具有硕士学位者，分配或调入学校，根据学校及本人实际情况安排相应岗位工作；

（2）配偶为本科学历者，根据选聘博士实际情况由学校研究安置的具体方式；

（3）配偶为本科以下学历者，按照人事代理方式聘用，根据学校及本人实际情况安排相应岗位工作。
（三）一般工作需要招聘的博士毕业研究生待遇：

1、安家费、科研资助金：给予安家补助5万元，科研资助金2万元，
2、住房：
（1）购买商品房，依据购房合同、房地产交易部门出具的交易批复等证明，增加安家费5万元，按房改政策享受住房补贴，学校不再提供周转用房。
（2）租住校内周转住房，按房改政策交纳房租，享受住房补贴。在购买商品房时，依据购房合同，房地产交易部门出具的交易批复等证明，增加安家费5万元，同时交回所租住的校内周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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